i/?%ﬁ'ﬁ[‘/ S EIRAE L
113# & £37F % T66%%

R S §
AR COENE

P EARGRERFAFTRET > AR RBED
X (113EREFRF HH6%5L) > A3 A F114#27 24P 3 3
}r";"/\ 4% ’é? ’ ;—J s YT

:'1 <

R IR R LS %%ﬁ%’aé%@—ﬁ—*iﬁzg:

AR REEERL I AT wﬂﬁl% #v%@%

WiE H38OEATI L AN 0 S kAR B v i e

|

112ﬁ8’4 F&:rz_ﬁ m:' ﬁ:v ﬂ% 'i’ﬁﬁ ¥ 4945 HE B
000000000000%51% = (7 % £ B3 1 * ) % e I 15
2T O FEI LR EE T AL EHEESR R
T aeii At B o T B M A 0112£87 200 &2 R
LB ETE S B TR TRY APPLRT Y
Boe o 7 ko ﬁi%?&?’@%iﬂ%#ﬁﬁﬁ’%%ﬁ
%@,T%ﬁ.ﬁﬁ@%u: BE S 2 0 KRR K
o FN112#97 5p O~ 9D e F R H AT L R
ATE N (TR)DE AL AT RG> SRR

¢_\.

%— 7



i

B & B 2 dp7 ®AI 4y :r;igﬁﬁrlﬂgé » & 3E i,—;—:‘J-’YZO;!T‘
Ao NG RAE- BRI RALFHT - ik
&%ﬁ’ﬁﬁﬁfﬁﬁﬁwamiﬁoma%m:¢%@$
ARETNF A~ 2§20 A FRdshk g gty
PAT P ok o RE A A2 5P E 2 18 o X R
ik iy 2 BERET -

AR R BRI N IR]13E R £ F % 9805 H A w2

‘z“:l'-_%; 6]}}} zZ_ ?&%F\ 7}\—-}}-_13_"7&;1‘ ’ :I‘lj_ l":i?‘ff\x%]ﬁ]f/ﬁ’:]']‘ ML
R ZE L %iﬁé»ﬁ#+’ﬁ%iﬂﬁiﬁ TN

Ak RN A S R Ea B R b I il
PRI PREIITS BRE | AZBRFRLEFZ T
REIURRe B ERREER R LR BRELEGES Y -

fod AR H FIRBP L AT RESF R AT 0 XX
7%”%1$2?%’wihﬁ%imwiﬁﬂ&ﬁ& T F
5085 FRTF EE > AR ;ﬁ%%ﬁéki’i*

MFCIRE FE R Pr,ﬁﬁg;;;a%fﬁ.sa ﬁfslc‘z\» SR B TR TR

%o%ﬁ’mPaﬁ—WT@ FEEE 2 o HoY B Y e
,ﬁil?@]w%“ » B 2 AR TR B BGE

T oEHEEL MRS > BE12£97 5
O EOREERF S QDA R L RO A0 T ki w Eﬂﬁx
P ARAE L3 E B £ F %9805 E B
REFIRLEFLXFHTEF 10~ AL T FHR K-
BT ERBIFREIBMLETLE > RREZERUALHAT A

™
)

e B
%% TP\@ ’&%ﬁ%



BT B R R e AR TR S A

.
*iﬁ?ﬁ'*’“ ’ ﬁ#ﬁ"?ﬁalég n{:ﬁ:&;kn;zl,%:ffg

=
A O e R e
FE S FISHHEA U TG M e o R E R BRSO

#%g{’{f}]\‘:’%/z‘éi-—r’\}l?,__\#ﬁ':f,b"i]}l/}_“_g\“}g!?‘]if :‘%o

v

2% 11
—”’ﬁfwﬂ?@41ﬁé’Méﬁﬂﬁ*’%%%é#
3

PERfER S A o @ B 2IVTEAZ SR @F FFIT R
FhE (BB ER18ER &1 F %2TI8 -1 7 $B) -
7"57?%.4\:%"f’?ézééf—“Tiég%‘?Li—ﬂ?’}ﬁﬂmq oo g
FAAmMF ALMEIRE > FEANEER P28
k%%?%°ﬁﬁé%wﬁ7%”4’ﬁﬁ*FﬁAﬂi—
LR S H R RS LR IA - M B o A
%%2%?‘lmﬂpﬂ%voﬁﬁﬁﬁwzﬁﬁﬂiﬁswi%

gl
;_‘

-
% it
o AR FR G RE R R ZEFHEENT R F
SESRIGEIE S-S PR - ST i BN 2 58 0
o X F AT NS ANRFIR R FR BRI

d Be 2 4LFME S 3 2 Riakz A @ HARME S

A\

ETIRE ;2'*;'
\‘.-

& %ﬁwr’ﬂa W= JIEssedt s B E o 7 o ¥
e A S LERAFNEDT FED > F RIES Bp L2 TR
LEMTEIAT @A FEARE R EMA S E 4
Pk S 2 4T ARG AP 2 2 AUFR S S S B RITH
BErHe 71 B2 F &G RS F BB R A
B Tpi* gtk 2 RRAFL 2 FEER BRI L
TSRS RGFTIFR AT A OTHERAR > B0 p L
R ME =15 7l e Bl R B RR
FA B L FIEL o B TEFRAERAF A
Zo A AERLRATRIBFHITHAL 2L 0
Bl f SRR S e B WS R Y o B REGE
BEES R S 0 R RATI0G AL A X B RS  Td 5



J=4

AN

%;}“‘é‘é@ﬁﬁﬁ?\ﬁp BL:\"% ’ IFI ZZ"Q}/\IF%’( fE’FF ‘f‘z/‘,—jp’;‘} égrz_
A a 2500 =R e ﬁﬂwﬁg°¢&%%
Adzgram EE R 0 'ﬁijﬂ‘&ﬁiﬁ'ﬁéx s o B

APEE2 75K 0 B G - 2k o B2 A A H

«@oaaéﬁﬁﬂéﬁﬁmMElxwﬁazﬁﬁ%ﬁiﬁé
P F13E51 260 (LA EFHITE ) 428 2 2 wafue )
L3R T PR e

B R R RN RN G A B H RS
F~> 2 pl13E57 6P AP o &ELP A5

“
YN

Ay

7

[E—y
C)

SEPIL 0 SR o BT RN LR 5 R
b SN

iflﬁ,y(%gg,k%@ 2 £3E A0 ~ > RAFE:
i $3BYIEF I FOAR Y BEBIET L BAF > L ik

ﬁ’z

l

BRI AP S LB R A AR BERE L BRRFL Y
%o 2 R HAARRIL o HBER T B TLH Ry o
BES Hw o

o

AEEHE OGRS HARLE S FApER 22 e
2B 0 S ARBEIE o e AP E RS2 % 0 3

FAE - it o it AP e

£mA



P RACTERF NEFR o AE R THE
oL AEEmY AL H B

= I ?/'Fg': %a,
YRR R

BRI H A
W 14 & 3

S 24 p
TEFZ e 2 7 1L
bR GBRR A TR o

Yot AL or o RN R EE 0P Poe Mt R o 4
4 E R A ;)’Tdﬁ - BN FESRNT o
¢ = o B 114 & 3 !

%q»!‘
< F

~ T~

24 p

e

)

Ny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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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766號
原      告  李家均  
被      告  王卉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移送前來（113年度重附民字第56號），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緣被告基於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犯意，於民國112年8月間將其所申辦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國泰帳戶）等數家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寄送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收受，並告知提款卡密碼。嗣該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8月20日與原告取得聯繫，佯稱：下載名稱為「匯豐」ＡＰＰ之投資軟體開戶，可操作股票買賣獲利，惟如要投入資金操作，需先行儲值，並將提供銀行帳號以供匯款儲值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遂於112年9月5日上午9時許、9時5分許依其指示各轉帳新臺幣（下同）5萬元至系爭國泰帳戶，復陸續依該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匯款至指定之各銀行帳戶，金額共計720萬元，旋遭提領一空，造成原告受有損害。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720萬元等語。併為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2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對於鈞院113年度金訴字第985號刑事判決認定之結果及引用之證據資料固無意見，惟系爭詐欺集團係以家庭代工需要為由騙走被告之提款卡，被告並不知道原告有匯款至系爭國泰帳戶內，被告亦因此遭到判刑，現正依判決執行勞動服務，目前無工作也要養小孩，無法賠償原告等語，資為抗辯。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原告主張其因受被告所屬詐欺集團詐騙轉帳匯款，共計受有720萬元之損害等語，經本院調取本院刑事庭113年度金訴字第985號刑事電子卷證，固經原告在警詢時指述綦詳，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帳戶個資檢視資料可稽。然查，依上開卷證所示原告轉帳帳戶，其中屬被告申辦者僅有系爭國泰帳戶，是以，原告遭被告所屬詐欺集團詐騙而受有損害，與被告行為有關連性者，應僅限於112年9月5日上午9時許、9時5分許各匯款5萬元共計10萬元至系爭國泰帳戶，且本院刑事庭113年度金訴字第985號刑事判決亦認定原告因被告行為受有損害金額為10萬元，被告並因提供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予詐騙集團之行為，致原告及其餘14名被害人受有損害，涉有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經判處罪刑確定在案，有前開刑事判決書在卷可參。堪認原告就其因受詐騙所受損害10萬元，請求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有據。至原告另遭詐欺集團詐騙而轉帳共計710萬元部分，該等轉帳帳戶既均非屬被告所有之帳戶，原告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證明所受上開損害部分，亦與被告之行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此部分請求，應屬無據，不能准許。
四、另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然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共同侵權行為，係指數人共同不法對於同一之損害，與以條件或原因之行為。加害人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之一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者，仍不失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而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各加害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為已足，不以各行為人間有意思聯絡為必要，若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復按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第273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依被告在前開刑事案件之供述可知，被告交寄對象索要提款卡使用之說詞顯悖於常理，審酌我國近年詐欺取財犯罪盛行，非但常有民眾遭詐騙集團詐騙而受有財產損害，亦多有民眾因貸款、謀職、感情等理由，提供自己之銀行帳戶予不熟識之人使用，導致帳戶遭凍結成為警示帳戶，甚而涉犯幫助詐欺、洗錢等犯行。且衡諸如未經合理查證或無正當理由，不應輕易將自身之銀行帳戶等金融資料交付予他人，業經政府及新聞媒體廣為宣導，金融帳戶之所有人自應負有避免自己之銀行帳戶成為助長詐欺集團詐騙犯行工具之注意義務，以被告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並有使用金融帳戶及網路銀行之生活經驗，應能預見系爭國泰帳戶提款卡交寄對象可能係詐欺集團成員，取得系爭國泰帳戶後，可能用於詐欺、洗錢犯罪，但仍容任上開結果發生，堪認被告確有幫助行為，此亦經上開刑事判決肯認在案。是以，本件被告雖未直接參與實施詐欺原告之行為，惟其提供系爭國泰帳戶供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使用，渠等施以詐術詐騙原告，使原告匯款10萬元至系爭國泰帳戶，並由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提領一空，致原告受有損害，揆諸前揭說明，被告與該詐欺集團成員之行為有其客觀之共同關連性，並為原告受有損害之共同原因，自屬共同侵權行為，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自得對於被告請求賠償所受損害10萬元。至有無資力償還，乃係執行問題，不得據為不負履行義務之抗辯（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1733號判決參照），是被告亦不得以其無力賠償作為拒絕清償之理由。從而，被告前開所辯，均委不足採。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定有明文。是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26日（見附民卷第17頁）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0萬元，及自113年5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至原告其餘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本件係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刑事庭裁定移送本院民事庭事件，免納裁判費，本件訴訟中亦未生其他訴訟費用，故無庸為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766號

原      告  李家均  

被      告  王卉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移送前

來（113年度重附民字第56號），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五月二

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緣被告基於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犯意，於民國

    112年8月間將其所申辦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

    00號帳戶（下稱系爭國泰帳戶）等數家銀行帳戶之提款卡，

    寄送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收受，並告知提款

    卡密碼。嗣該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8月20日與原告取得聯繫

    ，佯稱：下載名稱為「匯豐」ＡＰＰ之投資軟體開戶，可操作

    股票買賣獲利，惟如要投入資金操作，需先行儲值，並將提

    供銀行帳號以供匯款儲值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遂於112

    年9月5日上午9時許、9時5分許依其指示各轉帳新臺幣（下

    同）5萬元至系爭國泰帳戶，復陸續依該詐欺集團成員之指

    示匯款至指定之各銀行帳戶，金額共計720萬元，旋遭提領

    一空，造成原告受有損害。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

    被告給付720萬元等語。併為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20萬元

    ，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對於鈞院113年度金訴字第985號刑事判決認定之

    結果及引用之證據資料固無意見，惟系爭詐欺集團係以家庭

    代工需要為由騙走被告之提款卡，被告並不知道原告有匯款

    至系爭國泰帳戶內，被告亦因此遭到判刑，現正依判決執行

    勞動服務，目前無工作也要養小孩，無法賠償原告等語，資

    為抗辯。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原告主張其因受被告所屬詐欺集團詐騙轉帳匯款，共計受有

    720萬元之損害等語，經本院調取本院刑事庭113年度金訴字

    第985號刑事電子卷證，固經原告在警詢時指述綦詳，並有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帳戶個資檢視資料可

    稽。然查，依上開卷證所示原告轉帳帳戶，其中屬被告申辦

    者僅有系爭國泰帳戶，是以，原告遭被告所屬詐欺集團詐騙

    而受有損害，與被告行為有關連性者，應僅限於112年9月5

    日上午9時許、9時5分許各匯款5萬元共計10萬元至系爭國泰

    帳戶，且本院刑事庭113年度金訴字第985號刑事判決亦認定

    原告因被告行為受有損害金額為10萬元，被告並因提供帳戶

    提款卡及密碼予詐騙集團之行為，致原告及其餘14名被害人

    受有損害，涉有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

    經判處罪刑確定在案，有前開刑事判決書在卷可參。堪認原

    告就其因受詐騙所受損害10萬元，請求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洵屬有據。至原告另遭詐欺集團詐騙而轉帳共計710萬

    元部分，該等轉帳帳戶既均非屬被告所有之帳戶，原告復未

    提出任何證據舉證證明所受上開損害部分，亦與被告之行為

    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此部分請求，應屬無據，不能准

    許。

四、另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然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

    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

    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

    ；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共同侵權行為，係指

    數人共同不法對於同一之損害，與以條件或原因之行為。加

    害人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之一

    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者，仍不失為共同

    侵權行為人，而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連帶負損害賠償

    責任（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判決意旨參照）。亦

    即各加害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為已足，不以各行

    為人間有意思聯絡為必要，若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

    侵權行為。復按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

    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

    第273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依被告在前開刑事案件之供述可

    知，被告交寄對象索要提款卡使用之說詞顯悖於常理，審酌

    我國近年詐欺取財犯罪盛行，非但常有民眾遭詐騙集團詐騙

    而受有財產損害，亦多有民眾因貸款、謀職、感情等理由，

    提供自己之銀行帳戶予不熟識之人使用，導致帳戶遭凍結成

    為警示帳戶，甚而涉犯幫助詐欺、洗錢等犯行。且衡諸如未

    經合理查證或無正當理由，不應輕易將自身之銀行帳戶等金

    融資料交付予他人，業經政府及新聞媒體廣為宣導，金融帳

    戶之所有人自應負有避免自己之銀行帳戶成為助長詐欺集團

    詐騙犯行工具之注意義務，以被告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

    並有使用金融帳戶及網路銀行之生活經驗，應能預見系爭國

    泰帳戶提款卡交寄對象可能係詐欺集團成員，取得系爭國泰

    帳戶後，可能用於詐欺、洗錢犯罪，但仍容任上開結果發生

    ，堪認被告確有幫助行為，此亦經上開刑事判決肯認在案。

    是以，本件被告雖未直接參與實施詐欺原告之行為，惟其提

    供系爭國泰帳戶供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使用，渠等施以詐術詐

    騙原告，使原告匯款10萬元至系爭國泰帳戶，並由該詐欺集

    團其他成員提領一空，致原告受有損害，揆諸前揭說明，被

    告與該詐欺集團成員之行為有其客觀之共同關連性，並為原

    告受有損害之共同原因，自屬共同侵權行為，應連帶負損害

    賠償責任，故原告自得對於被告請求賠償所受損害10萬元。

    至有無資力償還，乃係執行問題，不得據為不負履行義務之

    抗辯（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1733號判決參照），是被告亦不

    得以其無力賠償作為拒絕清償之理由。從而，被告前開所辯

    ，均委不足採。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

    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定有明文

    。是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13年5月26日（見附民卷第17頁）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部分，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

    10萬元，及自113年5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

    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

    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至原告其餘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

    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

    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本件係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刑事庭裁定移送本院

    民事庭事件，免納裁判費，本件訴訟中亦未生其他訴訟費用

    ，故無庸為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766號

原      告  李家均  

被      告  王卉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移送前來（113年度重附民字第56號），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緣被告基於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犯意，於民國112年8月間將其所申辦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國泰帳戶）等數家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寄送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收受，並告知提款卡密碼。嗣該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8月20日與原告取得聯繫，佯稱：下載名稱為「匯豐」ＡＰＰ之投資軟體開戶，可操作股票買賣獲利，惟如要投入資金操作，需先行儲值，並將提供銀行帳號以供匯款儲值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遂於112年9月5日上午9時許、9時5分許依其指示各轉帳新臺幣（下同）5萬元至系爭國泰帳戶，復陸續依該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匯款至指定之各銀行帳戶，金額共計720萬元，旋遭提領一空，造成原告受有損害。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720萬元等語。併為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2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對於鈞院113年度金訴字第985號刑事判決認定之結果及引用之證據資料固無意見，惟系爭詐欺集團係以家庭代工需要為由騙走被告之提款卡，被告並不知道原告有匯款至系爭國泰帳戶內，被告亦因此遭到判刑，現正依判決執行勞動服務，目前無工作也要養小孩，無法賠償原告等語，資為抗辯。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原告主張其因受被告所屬詐欺集團詐騙轉帳匯款，共計受有720萬元之損害等語，經本院調取本院刑事庭113年度金訴字第985號刑事電子卷證，固經原告在警詢時指述綦詳，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帳戶個資檢視資料可稽。然查，依上開卷證所示原告轉帳帳戶，其中屬被告申辦者僅有系爭國泰帳戶，是以，原告遭被告所屬詐欺集團詐騙而受有損害，與被告行為有關連性者，應僅限於112年9月5日上午9時許、9時5分許各匯款5萬元共計10萬元至系爭國泰帳戶，且本院刑事庭113年度金訴字第985號刑事判決亦認定原告因被告行為受有損害金額為10萬元，被告並因提供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予詐騙集團之行為，致原告及其餘14名被害人受有損害，涉有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經判處罪刑確定在案，有前開刑事判決書在卷可參。堪認原告就其因受詐騙所受損害10萬元，請求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有據。至原告另遭詐欺集團詐騙而轉帳共計710萬元部分，該等轉帳帳戶既均非屬被告所有之帳戶，原告復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證明所受上開損害部分，亦與被告之行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此部分請求，應屬無據，不能准許。

四、另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然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共同侵權行為，係指數人共同不法對於同一之損害，與以條件或原因之行為。加害人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之一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者，仍不失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而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各加害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為已足，不以各行為人間有意思聯絡為必要，若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復按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第273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依被告在前開刑事案件之供述可知，被告交寄對象索要提款卡使用之說詞顯悖於常理，審酌我國近年詐欺取財犯罪盛行，非但常有民眾遭詐騙集團詐騙而受有財產損害，亦多有民眾因貸款、謀職、感情等理由，提供自己之銀行帳戶予不熟識之人使用，導致帳戶遭凍結成為警示帳戶，甚而涉犯幫助詐欺、洗錢等犯行。且衡諸如未經合理查證或無正當理由，不應輕易將自身之銀行帳戶等金融資料交付予他人，業經政府及新聞媒體廣為宣導，金融帳戶之所有人自應負有避免自己之銀行帳戶成為助長詐欺集團詐騙犯行工具之注意義務，以被告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並有使用金融帳戶及網路銀行之生活經驗，應能預見系爭國泰帳戶提款卡交寄對象可能係詐欺集團成員，取得系爭國泰帳戶後，可能用於詐欺、洗錢犯罪，但仍容任上開結果發生，堪認被告確有幫助行為，此亦經上開刑事判決肯認在案。是以，本件被告雖未直接參與實施詐欺原告之行為，惟其提供系爭國泰帳戶供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使用，渠等施以詐術詐騙原告，使原告匯款10萬元至系爭國泰帳戶，並由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提領一空，致原告受有損害，揆諸前揭說明，被告與該詐欺集團成員之行為有其客觀之共同關連性，並為原告受有損害之共同原因，自屬共同侵權行為，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自得對於被告請求賠償所受損害10萬元。至有無資力償還，乃係執行問題，不得據為不負履行義務之抗辯（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1733號判決參照），是被告亦不得以其無力賠償作為拒絕清償之理由。從而，被告前開所辯，均委不足採。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定有明文。是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26日（見附民卷第17頁）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0萬元，及自113年5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至原告其餘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本件係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刑事庭裁定移送本院民事庭事件，免納裁判費，本件訴訟中亦未生其他訴訟費用，故無庸為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